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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各單位經費以單位領據結報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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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期國軍各單位以單位收領款收據（以下簡稱領據）辦理經費結報等各項

作業有所依循，落實控管及審核機制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依印信法規奉頒有印信或經國防部賦予國軍預算單位號碼之單

位。 

三、適用範圍：國軍以單位領據結報之各項經費項目。 

四、一般規定： 

（一）經費支付結報： 

1.公開預算中得以單位領據結報之部隊特別補助費及定額行政事務

費，按月填送預算支用憑單及單位領據結報奉分配當月之預算數

備支；除前述以外，有關保密預算依前點規範得以單位領據結報

列預算（經費）支出之經費，應於屆臨付款（有給付義務責任或

達付款要件）時，依權責發生制原則，按需支付賣方金額開立領

據，填送預算支用憑單及單位領據結報，並納入國軍各級單位現

金會計帳簿記載列管，依法支付債權人或受款機關單位；另各單

位得依任務與管理需要，訂定內部控制作為。 

2.前揭經費以外幣支付者，依國軍外匯案件支出結報作業規定，送

國軍臺北財務組辦理結匯事宜。 

3.軍購案結報作業，依國防部所屬機關軍購案支出結報作業要點、

國防部及所屬機關軍購案支出結報作業規定辦理，免填送單位領

據結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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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以單位領據結報所領取款項之支用，應依法定預算書原定工作分

支計畫項目及用途與相關法規管制執行。 

5.截至會計年度結束日止，尚未支用之預算（含尚未以單位領據結

報之數額），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，依軍費預算

執行及支付結報規定及國防部所屬單位歲出保留申請作業原則，

申辦歲出保留。 

6.以單位領據結報之經費，各項支出憑證之處理，應依政府支出憑

證處理要點辦理。 

（二）會計處理： 

1.以單位領據結報之款項，因實際支出憑證未核銷，均應按上述領

據所列金額納入國軍各級單位現金會計作業規定內領據結報經費

科目列管，並以原預算書所列該筆款項之工作分支計畫項目與所

屬原預算年度別，作為明細分類帳戶名稱。 

2.國軍各單位經費以單位領據結報，原列預算支出、沖減支出、繳

回款項、改列暫付款或暫付款改列支出，應於國防部所屬普通公

務單位會計帳簿登錄，由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心依中央政府普通

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之。 

（三）未支用餘額處理： 

1.截至會計年度結束日止，已以單位領據結報之數額內，尚未支用

之現金，應填送更正記帳憑單沖減原列預算（經費）支出，另暫

付款轉帳併同結報案辦理餘款繳回，續由財務單位將相關繳款

數，報送財務中心填具支出收回書沖減原已列支之預算數；併第

一款申辦歲出保留以外之數額，應於國軍地區財務單位收支截止

日前將現金繳回國庫為預算（經費）賸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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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年度進行中，追減已以單位領據結報之原分配預算時，應依軍費

預算執行及支付結報規定辦理，同時將現金繳回國軍地區財務單

位。 

3.前述併第一款申辦歲出保留之數額，須依軍費預算執行及支付結

報規定辦理。 

（四）支付予特種基金之款項，視支付單位（含受委託預算簽證單位）對

特種基金已否發生債務、契約責任等分別依前述各相關規定處理。

特種基金收入款項，依該特種基金適用之法規及其奉國防部核轉之

會計制度處理。 

五、特別規定： 

（一）各司令部及本部各直屬單位應按季彙整所屬各預算支用單位保密預

算執行情形呈報本部納預算執行檢討後，彙送審計部審核。 

（二）保密預算對應之計畫，執行期間如須跨年度，相關原始憑證及資料

須保存至全案結束後十年，並逐級層報本部核轉審計部同意後始准

銷毀。 

（三）各級單位應確遵部頒國防部內部審核作業規定辦理，加強對所屬各

級單位保密科目經費實施內部審核，並撰擬內部審核所見應加強檢

討改進事項，督飭所屬切實檢討改進，另副知相關業管單位作為業

務督導之參考。 

（四）以單位領據結報經費依會計法及保密法令相關規定，經主（會）計

部門審核簽證付款後，將原始憑證附於傳票之後，區分機密性與公

開性會計檔案分開妥慎保管，其相關會計憑證保管、調閱及銷毀作

法應依國防部所屬單位會計檔案存管作業規定辦理。 

 


